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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

司”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物资公司提供的银行授

信担保金额为25,000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物资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4,

035.56万元。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累计余额为14,035.56万元。

● 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系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25,000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概述

（一）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决策情况

2023年5月25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子公

司的融资能力，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融资需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预计2023年度拟向银行

申请不超过40亿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

需求进行银行融资时，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湖北新华印务

有限公司、湖北长江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合计不超过10.51亿元（含）的银行授

信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上述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授权范围内，由公司董事长

办公会具体审议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以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有关事项。

相关担保协议将在被担保人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融资时签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长江传媒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09）、《长江传媒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8）。

（二）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近日公司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现公告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类型

担保对象与本

公司关系

长江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长江出版

印刷物资有限

公司

湖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洪山支

行

25,000

2023年6月27

日至2024年6

月26日

连带责任保

证

公司全资子公

司

合计 / / 25,000 / / /

公司本次为物资公司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金额为25,000万元，占公司截至2022年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2.96%。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物资公

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4,035.56万元， 占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1.6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37118310X

成立日期：2002年3月14日

注册地点：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211号

法定代表人：胡正友

注册资本：贰亿陆仟陆佰伍拾壹万叁仟圆整

经营范围：批零兼营纸张、印刷机械及配件、印刷器材、印刷油墨、文化用品、装帧材料、

造纸材料；为印刷物资的展销和技术交流提供服务；纸张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运；对氨基苯磺酸、氰尿酰氯、苯胺、

2、2’一二羟基二乙胺经营(限票面,有效期至2020年9月15日)；生物有机肥批发；有色金属、

煤炭、钢材、建筑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危化品)、塑料、橡胶、农产品、润滑油、红木家具、木材

及其制品、汽车及汽车零配件、有色全属矿产、焦炭、通讯器材批零兼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业、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造纸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零售、技术服务；维修

电子产品；教学设备销售及安装；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发、技术咨询。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物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791.69 49,936.12

负债总额 68,223.56 61,883.44

净资产 -12,431.87 -11,947.32

项 目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689.43 19,648.78

净利润 -12,581.57 484.5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被担保人：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

款项。 具体条款以签署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

围内。 物资公司经营管理稳定正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子公司经营

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该项

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已经公司于

2023年4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1、公司董事会意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在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

担保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被担保人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风险可控。 同意《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的所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在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 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

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该议案涉及的担保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为此，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一）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4,035.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66%。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

（二）逾期担保情况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长江传媒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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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

７

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

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及中国金融新闻网（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溯联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９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４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５０１

万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３．２７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２０１７

年修订），

公司属于汽车制造业中的“

Ｃ３６７０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汽车制造业行业最

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２４．５６

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前（

２０２２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２

年）

６００４８０．ＳＨ

凌云股份

０．３６０５ ０．３０６２ ７．３０ ２０．２５ ２３．８４

３００３７５．ＳＺ

鹏翎股份

０．１００２ ０．０８６７ ３．５６ ３５．５３ ４１．０６

３００５４７．ＳＺ

川环科技

０．５６４４ ０．５２７７ １５．１４ ２６．８２ ２８．６９

３０１１８１．ＳＺ

标榜股份

１．０３５７ ０．９４０３ ２５．９４ ２５．０５ ２７．５９

算术平均值

２６．９１ ３０．２９

算术平均值（剔除凌云股份）

２９．１３ ３２．４５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

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凌云股份除从事汽车用塑料管路的生产及销售业务外，其主营业务

还包括汽车金属零部件的生产及销售，以及市政塑料管道的生产及销售，其中

汽车金属及塑料零部件

２０２１

年营业收入占比达

８５．９９％

， 市政塑料管道系统

２０２１

年营业收入占比约

９．５０％

。由于凌云股份汽车金属零部件及市政管路的业

务占比较高，整体资产规模及盈利能力与发行人可比性较低，故同时列举剔除

凌云股份后可比公司市盈率算术平均值。

本次发行价格

５３．２７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５．３１

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高于可比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一）技术和研发优势

公司设立以来，经过多年的自主研发与技术积累，逐步形成

并掌握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可有效解决及

满足客户对于流体管路关键零部件在连接可靠性、噪音控制、阀

门低压开启与持久密封性等方面的要求， 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

能力及行业竞争力。

公司目前拥有专利

８８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２０

项，发明专利数量

占比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其中，核心技术及其生产工艺装置合计

拥有

７８

项注册专利， 主要可分为流体管路用快速接头锁紧结构

技术及其核心生产工艺技术、 流体管路控制阀技术与消音器及

其核心生产工艺技术、 流体管路制备核心工艺技术及核心工艺

装置三大类。 其中工艺部分包括快换接头全自动装配技术、全自

动塑料激光焊接技术、全自动分段加热管材成型技术、自动管体

Ｒ

环加工技术、自动精确控制插接组装技术、自动密封和流量测

试技术。 公司核心技术具备了一定的独特性、创新性。

公司的流体管路综合实验室具有完整的传统燃油汽车动力系

统、新能源热管理系统的流体管路综合循环实验能力，并得到

ＣＮＡＳ

国家实验室认证以及多家国内、国际知名汽车品牌客户认证，可不

依赖第三方试验检测机构，独立开展客户认可的试验任务。

（二）产品开发优势

充足的产品技术及专利储备、 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研发

管理体系，使公司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端的变化。 在国五

转国六的推行过程中，公司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及客户需求，提前

开发出满足低排放性能的尼龙管路， 并配套研发了针对国六低

蒸发排放标准的新型快速接头和流体管路消音器等汽车燃油管

路关键零部件，实现了业务的稳步增长。

自

２０１８

年起，公司深化了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动力电池企

业的业务合作， 并于次年开发出国内领先的电池包内专用水管

快换接头，该产品较同类外资产品尺寸更小，结构更方便拆装，

解决了能量密度大幅提升趋势下电池包内空间减少、 不利于热

管理系统设计布局的痛点， 并以其优异的性价比和更高的可靠

性，成为宁德时代电池包平台的指定二级配件，可为动力电池和

储能产品供货。 在新能源汽车销售爆发前期，公司通过专业的技

术项目管理团队向新能源产业链客户全方位推广公司的新能源

汽车冷却管路产品， 获得了广泛的客户基础和重要客户的批量

订单，实现了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 公司在手的开发产品超过

２

，

４００

种。 公司的技术

团队不仅能使用

ＣＡＴＩＡ

、

ＵＧ

、

ＣＡＤ

、

ＣＡＥ

等专用设计工具满足客

户的业务要求， 还能利用

ＰＬＭ

系统和公司的项目管理体系高效

地管理每种产品的产品技术方案 （业务拓展阶段）、 产品开发、

ＰＰＡＰ

（量产批准阶段）等不同层级的复杂流程，能够应对繁重的

开发任务，有效支持业务拓展。

（三）客户开拓优势

公司依托较强的研发平台和自主创新能力， 充分利用自身

品牌优势和较为完善的营销策略、畅通的国内销售渠道，积极进

行客户培育。 公司已成为比亚迪、长安汽车、上汽通用五菱、广汽

集团、赛力斯、上汽通用、长安福特、北京汽车、奇瑞汽车、一汽解

放、华晨鑫源等

３０

余家整车制造企业的一级供应商；同时，公司

向宁德时代、欣旺达、邦迪管路、八千代、苏奥传感、臼井汽车、亚

普股份等零部件生产厂商提供流体管路总成及相关零部件产

品。 此外，公司获得了吉利汽车、上汽大通、大众汽车、长城汽车、

零跑汽车、 岚图汽车等多家国内知名整车厂客户的供应商资质

和项目定点， 并成为了宁德时代等国内多家主要动力电池厂商

的供应商，并实现批量供货。

（四）产业链布局优势

公司的主要管路总成产品需要使用大量的功能性零部件，

包括快速接头、 流体控制阀等， 该部分零部件公司的自制率较

高，目前公司共有

１００

余种流体快速接头产品以及

１０

余种流体控

制阀、管路消音器类产品可供选择，对上游依赖度较低。 同时公

司具备独立的精密模具研发制造以及装备设计能力， 进一步减

少了对上游加工企业的依赖，不但能有效降低研发、生产成本，

还能对行业技术变化、市场变化、客户产品开发需求作出快速反

应，以更好的获得客户认可，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持续拓展。

和传统汽车管路总成的需求集中于整车厂不同， 新能源汽

车的流体管路应用目前仍处于技术不断升级、 培育扩大市场的

阶段，需求端分散在掌握局部核心技术的模块化供应商手中。 公

司积极布局下游产业链， 除整车厂和大部分主流动力电池制造

商外，公司的新能源产品下游客户还包括热交换器制造商、三电

管理系统及储能设备制造商、燃料电池制造商等，成为国内少数

对新能源产业链下游市场进行全面业务布局的汽车管路企业之

一。 通过与新能源产业链全面深度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公司产

品的市场空间，大幅提高公司核心技术的多样性、完整性和研发

的前瞻性。

综上，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定价系在参考了同行业可比公司

平均水平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了发行人不同于可比公司的产品

应用细分领域、客户结构，具备较好的盈利可持续性、成长空间、

产品及服务等优势后确定， 定价具有合理性。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

“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

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港宁路

１８

号

联系人：王荣丽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７５５１９９１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联系人：于思博、汪洋晹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０００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斯信息”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

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om），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莱斯信息

（二）扩位简称：莱斯信息

（三）股票代码：688631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6,347.00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087.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

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科创

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首

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

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36

个月、22个月或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股份锁定期

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24个月，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锁定期为

12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

16,347万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3,354.3085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0.52%。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发行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但未来股价仍可

能下跌

公司所属行业为“I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截至

2023年6月12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I65”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为71.17倍。 本次发行价格为25.28元/股，此价格对应

的市盈率为：

（1）34.63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36.33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46.18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48.44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主营业务与公司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具体水平

如下：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T-3日股

票收盘价

（元/股）

2022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2年扣

非后EPS

（元/股）

2022年静

态市盈率

（扣非

前）（倍）

2022年静

态市盈率

（扣非

后）（倍）

002253.SZ 川大智胜 16.11 -0.2568 -0.3065 - -

300020.SZ 银江技术 10.17 0.0873 0.0818 116.46 124.33

600797.SH 浙大网新 7.47 0.1219 0.0200 61.28 373.43

300469.SZ 信息发展 23.20 -0.6422 -0.6606 - -

688038.SH 中科通达 14.97 -0.0726 -0.1661 - -

算术平均值（剔除负值川大智胜、信息发展、中科通达） 88.87 248.88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数据截至2023年6月12日（T-3

日）。

注1： 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25.2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2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48.44倍，低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同行

业可比公司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公司股价下

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

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

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

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

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

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

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

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

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

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永杰

联系地址：南京市秦淮区永智路8号

联系人：王旭

电话：025-82285003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

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3699

发行人：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证券代码：

603367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40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同济路16号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一园区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0,205,4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61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杜振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

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田鹏美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续新兵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569 99.4893 1,379,900 0.510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

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

拆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25,169 99.4891 1,380,300 0.5109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88,069 98.6568 1,360,300 1.3236 20,000 0.019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

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2

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

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方案

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3

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

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

案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4

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

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

《上市公司分拆规则 （试行）》

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5

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山东

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有利

于维护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

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6

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

营能力的议案

3,615,978 72.3792

1,379,

900

27.6208 0 0.0000

7

关于山东辰欣佛都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

力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8

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

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9

关于本次分拆目的、 商业合理

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

次分拆相关事宜的议案

3,615,578 72.3712

1,380,

300

27.6288 0 0.0000

11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的议案

1,851,678 57.2924

1,360,

300

42.0887

20,

000

0.61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议案11均对中小投资者实施单独计票，其中议案1-议案10经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1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3、议案1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杜振新先生、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海辰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焱先生、冯莎莎女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